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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508/t20150828_618177.html） 
 

附錄 
 

 

粤府办〔2015〕51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5〕

50 号）转发给你们，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结合广东省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加强组织领导。广东省率先在全国全面推开商事制度改革，并在深圳市、中国（广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从 2015 年 9 月 1

日起，全省将全面推行“一照一码”登记模式。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快推进“三证

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部署，加强协调配合，确保改革工

作顺利实施。省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相关工作组要对改革重点难点问题加强统筹协调，省工

商局要牵头会同有关单位建立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协同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各

地级以上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建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制和部门协作机制，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并按照“一窗受理、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要求，为顺利实施“三

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提供人员、场所、设施和经费保障。  

   二、完善配套措施。省工商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全省“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实

施方案，规范申请登记审批流程，优化登记管理服务方式，及时开展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落

实“一套材料”、“一表登记”和“一窗受理”；统一源头代码，有序做好已登记企业原发证

照换发工作，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过渡期相衔接；逐步将社保登记、刻章许可等纳入合一范

围，实行更多证照合一管理。各有关单位尤其是证照应用单位要协同推进有关工作，确保“一

照一码”营业执照在相关领域和环节有效使用。  

   三、强化信息化保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要完善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协调各有关

部门在平台上共享“一照一码”数据信息，并建立数据比对纠错机制。省工商局要做好全省

“一照一码”营业执照打照系统的开发与部署，及时将登记数据上传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推进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和电子营业执照的应用。省质监局要建设运行统一代码数据库，会同

登记管理部门建立统一代码重错码核查和信息共享机制，接收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基本登记信息

及其变更情况，加强统一代码赋码后的校核工作。其他有关部门要按照“三证合一”登记制度

改革的具体要求，切实做好相关业务信息系统的升级改造工作。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 年 8 月 19 日 


